
信息披露

2023/4/25

星期二

B134

Disclosure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焦强男，汉族，出生于1991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本科学历。 2015年3

月至2015年12月任哈尔滨招商证券投资顾问，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任哈尔滨国坤投资股份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助理，2017年3月至2018年5月任江海证券业务发展部业务经理。 2018年5月至2020年6月任

公司董事长助理、总裁助理；2020年6月至2021年8月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助理、总裁助理；2021年8月至

2021年11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济师；2021年11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

焦岩岩女，汉族，出生于1982年9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北京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工程博士。 2008年3月至2010年1月任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1年6月至2018年1月任哈尔滨海丰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黑龙江龙泰煤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年4月至2018年1月任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

2014年4月至2020年5月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裁，2020年5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兼北京技术研发中心总经理、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秦怀男，汉族，生于1969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黑龙江矿业学院

（今黑龙江科技大学），大学本科学历。 1991年7月至1999年10月任沈阳矿务局彩屯洗煤厂彩屯煤矿技术

员、团委书记，1999年11月至2002年7月任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龙湖选煤厂生产部浮选

车间生产副主任，2002年7月至2005年4月任黑龙江宝泰隆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5年5月起任七台

河宝泰隆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裁，2016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常万昌男，汉族，生于1968年5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哈尔滨工程大

学，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1990年至1992年任七台河矿务局新建煤矿技术员，1992年至

2003年任七台河市洗煤厂财务科科长，2003年至2005年4月任宝泰隆集团副总经理，2005年5月至2008

年3月任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2008年3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 副总裁兼

财务总监，2017年4月至2019年6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9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财务总监。

李剑峰男，蒙古族，出生于1973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本科学历。

1996年7月至1999年9月任哈尔滨气化厂造气车间煤制气操作工，1999年10月至2007年1月任哈尔滨气

化厂总调度室工艺调度，2007年2月至2008年2月任哈尔滨气化厂总调度室值班调度长，2008年3月至

2010年4月任中煤龙化化工公司生产部生产高级主管，2010年5月至2012年6月任中煤龙化化工公司技术

部经理，2012年6月至2018年4月任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2020年6月

任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20年6月至2022年10月任公司技术总协调，

2022年10月至今任公司总工程师。

刘欣女，汉族，出生于1981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清华

大学，EMBA。 2002年至2014年6月任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2014年6月至2021年7月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期间曾

任京蓝科技公司旗下的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大数据公司董事长、物联网公司董事长、园林公司董事

长、无人机公司执行董事、水利公司董事等职务，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任锐仕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2022年9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杨忠臣男，汉族，生于1958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黑龙江大学企业管理

本科。 1978年12月至1981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68军605团入伍参军；1981年1月至1991年12

月任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采区工人、段长；1991年12月至1999年3月任七台河矿业精

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采区区长；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任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多经管理处副科长；2001年4月至2003年8月任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铁东矿煤质科科

长；2003年8月至2007年6月任七煤集团总医院副院长；2007年8月至2013年10月任七台河龙洋焦电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8年12月任七台河龙洋焦电有限责任公司处级员；2018年12月退

休；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于成男，汉族，生于1965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民盟盟员，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中国

政法大学联合办学，法学本科。2014年11月11日至今省选七台河市（第四届）律师协会会长；2015年10月

至2018年7月被聘为黑龙江省政府法律专家；2015年10月至2018年7月被聘为黑龙江省政府法律顾问；

2016年9月9日至2017年1月13日被选为七台河市第十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2016年12月6日当选为黑

龙江省第七届律师协会常务理事；2017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6日为七台河市第十一届人大内务司法委

员会委员；2018年7月至今被聘为黑龙江省政府法律专家；2019年8月6日至今任七台河仲裁委员会专家

咨询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6日至今当选为七台河市第十一届监察司法委员会委员；2003年4月至今

任黑龙江圣博律师事务所主任；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王雪莲女，汉族，生于1971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会计学，本科学历，

高级会计师、注册评估师。 1993年7月至1998年9月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矿务局新建煤矿会计；1998年10

月至2000年11月任七台河东联会计师事务所会计；2000年12月至2010年3月任七台河丰利资产评估事

务所评估师；2010年4月至今至黑龙江丰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首席评估师，2018年1月至今任

天源铭信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七台河分公司负责人；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至今任

七台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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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2023年4月11日发出的会议通知，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4月21日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共有监事3人，出席现场会议监事1人，监事会主席王维舟先生和冯帆女士

以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欣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共有十项议案，会议及参加会议表决的人员与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维舟先生主持，在事前已与各位监事对议案内容进行过充分

讨论的基础上，会议最终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公允、

客观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23-016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年报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年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实际情况和管理需要，建立健全了较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严格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不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

缺陷，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不存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出具的《2022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充分考虑了公司的实际经

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符合公司长期持续发展的需求，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制定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我们同意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勤勉尽责的完成了公司2022年财务度审计工

作，并能够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履行职责，为保持公司财务审计的连续性，我们同意继续聘请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董事会对

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23-017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违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出具的

《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23-018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及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9.1�审议通过了《提名王维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2审议通过了《提名宋淑琴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未发现参与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上述第1、3、5、6、7、9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维舟男，汉族，生于1972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学士，金融经济师，工程硕士，取得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十期董

秘培训班，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十二期拟上市公司董秘培训班），曾先后获得新财富第九届、第十届金牌董

秘，2015年度中国上市公司董秘金牛奖，第八届中国上市公司董秘天马奖。 1994年9月至2002年8月先后

在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证券交易员、证券自营主管、证券投行项目经理、房地产子公司部门经理

等职，2002年9月至2007年3月黑龙江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代码：600371）任董事会证券事

务代表、证券部部长、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董事、大庆华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07年4月起在哈

尔滨出版社担任办公室主任，2007年11月至2008年3月任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8年3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双鸭山龙煤天泰煤化工有限公

司、黑龙江龙泰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9月至2016年1月任七台河市东方博达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8年5月至2022年6月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2022年9月至今任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3年2月起担任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宋淑琴女，生于1966年6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佳木斯工学院，专科学历，会

计师，2011年5月至2015年6月任七台河宝泰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

任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2018年7月至今任公

司监事、审计监察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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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将导致公司2022年1-12月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2,517.02万元，上述数

据已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3-014

号公告。 为真实反映公司2022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各公司对所属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对其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相应计提了减值准备，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1、信用减值准备情况

2022年度，按照公司的坏账政策，充分考虑应收款项情况，合理预计应收款项信用风险，对应收款项

计提信用减值准备1,593.67万元，其中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准备145.05万元，计提其他应收款信用减

值准备1,448.62万元，数据来源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财务报表附注七、5(3)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情况

及七、8(9)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2、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2022年度，公司部分存货存在减值迹象，按照存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相应计提了存货跌

价准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283.37万元，数据来源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财务附注七、9(2)存货跌价

准备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3、固定资产减值情况

2022年末，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聘请有资质的评估公司进行评估，固定资产的可回收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相应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96.73万元。数据来源于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财务附注七、21(1)固定资产情况。

4、工程物资减值损失

2022年，公司部分工程物资存在减值迹象，按照工程物资的可回收价值及账面价值的差额相应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工程物资减值损失543.25万元。 数据来源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财务附注七、22(4)

工程物资情况。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将导致公司2022年1-12月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2,517.02万元，上述数

据已经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严谨性原则，能够准确、公平、客观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准确性，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审议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2023年4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2023-015号公告。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制度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公允、客观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上网公告附件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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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该事项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聘请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亚太” ）作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最终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机构名称：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成立日期：中审亚太前身为中国审计事务所，后经合并改制后于2013年1月18日变更为中审亚

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4）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7号天行健商务大厦20层2206

（5）首席合伙人：王增明

2、人员信息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审亚太拥有合伙人数量为64人；注册会计师人数为41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157人。

3、业务规模

最近一年收入总额（经审计）：71,385.74万元

最近一年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53,315.48万元

最近一年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24,225.19万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38�家

上年度挂牌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07�家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前五大主要行业：

行业序号 行业门类 行业大类

C38 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A04 农、林、牧、渔业 渔业

F52.51 批发和零售业 批发业、零售业

I6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传输服务

K70 房地产业 房地产业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6,492.54万元

上年度挂牌公司审计收费：3,063.90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约14�户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为7,260.68万元，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40,000万元，职业风险基金的计提及职

业保险的理赔额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中审亚太近三年无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的需承担民事责任的诉讼。

待审理中的诉讼案件如下：

诉讼地 诉讼案由 诉讼金额 被告 案情进展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

公准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虚假陈述纠纷

人民币约

300�万元

15�个机构及个人，要求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未开庭

5、诚信记录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68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0次。 15名从业人员近三年

（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和自律

监管措施1次。

序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文号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名称 行政监管措施机关 行政监管措施日期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0〕130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吕淮海、胡涛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深圳监管局 2020-7-16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1〕119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吕淮海、张建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深圳监管局 2021-11-16

3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1]224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吕淮海、范晓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上海监管局 2021-12-3

4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会计

监管部股转会计监管函[2021]9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吕淮海、张建华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决定

全国股转公司会计监

管部

2021-12-27

5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2]14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袁振

湘、倪晓璐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2-1-20

6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2]7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臧其冠、刘伟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四川监管局 2022-3-7

7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2]1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

册会计师解乐、李家忠采取行政处罚的决定

黑龙江监管局 2022-8-22

8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1号

关于对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4号

关于对王锋革、孙有航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1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23]5号

关于对刘彩虹、朱瑞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北京监管局 2023-1-3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王栋，曾主持过多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等的年报审计及专项审计业务。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从业经验，

具备专业胜任能力。2002�年 6�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 5�月开始

在中审亚太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8�份、签署新三板

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4�份，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0�份。

（2）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丹，于2021年7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20年12月开始在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执

业，自201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等审计业务。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1份，近三年签署挂牌公司

审计报告0份。 2021年开始作为公司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3）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陈静，曾担任过多家大中型上市公司等的年报审计质量控制复核业务。 具有丰富的证券服务从业经

验， 具备专业胜任能力。 2006�年 1�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6�年

12�月开始在中审亚太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0�份、

签署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0�份，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0�份、复核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75�

份。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项

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不存在因执业

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

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审计收费

基于中审亚太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

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经公司与中审亚太沟通，2023年度审计费用为 40�万元/�年，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20�万元/年，合计 60�万元/年，与2022年度审计费用相同。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中审亚太的执业资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

况等情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亚太具备相应的执业资质及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的执业资格，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胜任能力及业务经验，不存在违反《中国注

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能够满足公司年度审计工作需求，并能独立完成公司财

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审计费用公允；本次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该事项须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最

终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审核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

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2022年度财务审计过程中严谨认真，勤勉高效的完成了

审计工作，履行了责任和义务。 为保持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继续聘任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23-014号公告。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监事会认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勤勉尽责的

完成了公司2022年财务度审计工作，并能够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履行职责，为保持公司财务

审计的连续性，我们同意继续聘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23-015号公告。

（五）生效日期

本次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上网文件

1、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事项的情况说明及复函；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书面审核意见；

3、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1011�股票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3-020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十八号———化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3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23年1-3月）

经营数据

（2022年1-3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煤焦行业

焦炭

（含焦粉、焦粒）

营业收入 元 586,771,608.00 607,826,308.39 -3.46

营业成本 元 532,399,029.31 544,136,483.74 -2.16

生产量 吨 250,880.00 244,982.00 2.41

销售量 吨 265,347.99 230,842.74 14.95

库存量 吨 2,891.39 19,663.57 -85.30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81,721,132.40 29,483,043.62 177.18

营业成本 元 74,411,000.00 27,067,511.41 174.91

生产量 吨 123,261.00 106,035.00 16.25

销售量 吨 115,730.18 36,544.60 216.68

库存量 吨 327,170.68 227,389.26 43.88

化工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14,809,335.58 16,021,769.39 -7.57

营业成本 元 1,110,602.88 1,270,785.14 -12.60

生产量 吨 3,191.00 3,448.00 -7.45

销售量 吨 3,115.38 3,145.50 -0.96

库存量 吨 577.11 705.35 -18.18

甲醇

营业收入 元 44,216,239.45 40,456,480.37 9.29

营业成本 元 22,868,479.17 25,078,856.22 -8.81

生产量 吨 21,061.25 20,412.72 3.18

销售量 吨 19,600.33 18,750.86 4.53

库存量 吨 3,932.25 4,850.19 -18.93

精制洗油及沥青

调和

营业收入 元 4,132,835.40 17,367,135.39 -76.20

营业成本 元 2,087,116.34 3,162,144.46 -34.00

生产量 吨 790.00 4,813.00 -83.59

销售量 吨 686.78 3,196.46 -78.51

库存量 吨 2,877.82 4,682.41 -38.54

煤焦油

营业收入 元 4,609,874.77 13,279,269.88 -65.29

营业成本 元 96,962.21 302,723.87 -67.97

生产量 吨 10,410.00 11,453.00 -9.11

销售量 吨 1,144.87 3,353.04 -65.86

库存量 吨 49.19 5.19 847.78

新 材 料 行

业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219,090.27 11,754,353.71 -98.14

营业成本 元 55,141.00 6,641,367.90 -99.17

生产量 吨 0.00 1,269.00 -100.00

销售量 吨 31.74 1,477.14 -97.85

库存量 吨 3,082.21 2,182.84 41.20

热电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7,051,603.47 11,856,381.42 -40.52

营业成本 元 9,946,608.03 18,996,774.55 -47.64

生产量 度 72,954,535.00 79,255,902.00 -7.95

销售量 度 22,724,075.00 35,646,224.00 -36.25

库存量 度 - -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39,509,440.99 37,620,252.46 5.02

营业成本 元 31,590,127.68 29,158,878.88 8.34

生产量 吉焦 1,116,088.00 1,034,708.00 7.87

销售量 吉焦 1,011,440.00 975,399.00 3.70

库存量 吉焦 - - -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量 - 286,961.69 166,224.00 188,984.21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含焦粉、焦粒) -16.02

沫煤 -12.47

粗苯 -6.67

甲醇 4.56

精制洗油1# -1.45

煤焦油 1.67

电 -6.06

针状焦（煅前） 0.05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2.73

精煤（自产） 5.77

精煤（外购） -0.66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3年第一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011� � �证券简称：宝泰隆 编号：临2023-018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3705号）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10,857,142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98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237,211,425.1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22,351,510.06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14,859,915.10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2年2月28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2022】000009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累计使用人民币66,548.43万元，报告期

内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人民币66,548.43万元， 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产生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共

计人民币378.55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5,316.11万元，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

币55,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内容，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

行了修订，并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2022年3月4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川财证券” ）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桃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七台河桃南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以下简称“建行七台河分行” ）、七台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台河农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

监管协议》” ），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银行账号 余额（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桃南支行 0910020729200136443 488,735.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七台河分行 23001695551050502782 947,961.27

七台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9990122000103870 1,724,389.90

合 计 - 3,161,086.20

注：上表金额为活期存款余额，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

币5.5亿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与置换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4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共计人民币17,773.02万元，

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已完成

投资总额

以自筹资金

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项目 17,727.16 17,727.16 12,660.37

2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矿项目 3.00 3.00 3.00

3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矿项目 42.86 42.86 3.00

合计 17,773.02 17,773.02 12,666.37

2022年3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总额为12,666.37万元，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中审亚太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0625号）；保荐机构出具了《川财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事项。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2年3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2022-012号公告，截止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详见公司临2023-002、临2023-003号公告；

2、2022年4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2022-018号公告，截止目前，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详见公司临2023-009号、临2023-012号公告；

3、2022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2022-040号公告，截止目前，上述募集资金尚在使用中；

4、2022年8月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

的临2022-045号公告，截止目前，上述募集资金尚在使用中；

5、2022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5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临2022-048号公告，截止目前，上述募集资金尚在使用中。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为5.5亿元。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22年3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及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6.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银行大额存单或

结构性存款,�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有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22-013

号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收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产品期限 已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1 单位定期 28,000 六个月 28,000 66.38

2 单位定期 5,000 三个月 5,000 21.25

3 单位定期 26,000 六个月 26,000 97.59

4 单位定期 2,000 三个月 2,000 8.57

合计 61,000 - 61,000 193.79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零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3）003181号】，报告认为：宝泰隆公司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的《董事

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

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2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编制。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公司保荐人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宝泰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

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宝泰隆已披露情况保持一致，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八、上网文件

1、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3）003181号】；

2、《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表：

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1,485.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548.4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6,548.43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宝 泰

隆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矿

无 62,604.21

121,485.99

- 55,157.66 55,157.66 - - - - - 否

宝 泰

隆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二矿

无 37,024.00 - 5,657.63 5,657.63 - - - - - 否

宝 泰

隆 新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三矿

无 35,361.14 - 5,733.14 5,733.14 - - - - - 否

合计 - 134,989.35 - 66,548.43 66,548.43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选项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三）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公告的“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的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股票代码：601011�股票简称：宝泰隆编号：临2023-019号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三号———化工》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2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产销量情况

分行业

主要

产品

经营指标 单位

经营数据

（2022年）

经营数据

（2021年）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煤焦行业

焦炭

（含焦粉、焦粒）

营业收入 元 2,722,462,761.83 2,742,675,575.86 -0.74

营业成本 元 2,684,382,638.75 2,402,612,884.91 11.73

生产量 吨 1,079,465.00 1,153,963.00 -6.46

销售量 吨 1,067,629.93 1,171,887.78 -8.90

库存量 吨 17,359.38 5,524.31 214.24

沫煤

营业收入 元 147,874,305.50 149,479,378.09 -1.07

营业成本 元 133,749,460.59 159,211,714.29 -15.99

生产量 吨 441,060.00 351,687.00 25.41

销售量 吨 193,001.02 253,558.10 -23.88

库存量 吨 346,579.86 211,210.86 64.09

化工行业

粗苯

营业收入 元 73,504,333.71 58,723,857.59 25.17

营业成本 元 5,303,172.51 4,483,259.09 18.29

生产量 吨 13,367.00 14,156.00 -5.57

销售量 吨 13,268.36 14,176.20 -6.40

库存量 吨 501.49 402.85 24.49

甲醇

营业收入 元 183,669,266.05 202,177,802.73 -9.15

营业成本 元 100,667,850.31 111,281,669.13 -9.54

生产量 吨 78,143.80 83,423.96 -6.33

销售量 吨 78,860.80 90,435.30 -12.80

库存量 吨 2,471.33 3,188.33 -22.49

精制洗油及沥青

调和组分

营业收入 元 146,936,393.74 51,522,486.66 185.19

营业成本 元 25,976,029.96 17,074,368.79 52.13

生产量 吨 52,029.50 21,417.50 142.93

销售量 吨 26,661.38 14,160.79 88.28

库存量 吨 2,814.90 5,382.47 -47.70

煤焦油

营业收入 元 104,854,659.89 98,951,331.60 5.97

营业成本 元 1,765,820.21 2,428,997.57 -27.30

生产量 吨 48,670.00 47,253.00 3.00

销售量 吨 21,133.75 30,358.76 -30.39

库存量 吨 159.19 3,427.19 -95.36

新 材 料 行

业

针状焦

营业收入 元 99,979,504.79 50,294,743.06 98.79

营业成本 元 32,789,341.57 31,254,958.15 4.91

生产量 吨 13,446.00 6,310.00 113.09

销售量 吨 12,723.03 11,810.60 7.73

库存量 吨 3,113.95 2,390.98 30.24

热电行业

电力

营业收入 元 43,678,390.82 36,862,642.50 18.49

营业成本 元 68,092,660.13 74,739,532.96 -8.89

生产量 度 325,017,787.00 310,032,682.00 4.83

销售量 度 140,917,907.00 114,285,483.00 23.30

库存量 吨 - - -

供热

营业收入 元 92,417,531.35 89,158,009.13 3.66

营业成本 元 66,621,810.41 66,906,521.73 -0.43

生产量 吉焦 2,348,999.00 2,490,002.00 -5.66

销售量 吉焦 2,191,709.00 2,248,428.00 -2.52

库存量 吨 - - -

二、主要原材料采购量情况

单位：吨

名称 原煤 精煤

采购方式 自产 外购 自产 外购

数量 - 1,542,258.38 742,401.00 786,839.09

三、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比上年同期增减（%）

焦炭（含焦粉焦粒） 8.96

沫煤 29.96

粗苯 33.73

甲醇 4.18

精制洗油1# 42.88

精制洗油2# 43.24

沥青调和组分 70.73

煤焦油 52.22

电力 -3.13

针状焦（煅前） 73.47

针状焦（煅后） 130.14

2、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 比上年同期增减（%）

原煤（外购） -2.24

精煤（自产） -1.68

精煤（外购） 34.22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统计，部分数据已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

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接B133版)


